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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溧政办发〔2021〕41号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溧阳市船舶碰撞桥梁
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江苏省溧阳高新区、天目湖

旅游度假区、溧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天目湖生命康原、现代农业

产业园、旧城更新与建设指挥部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《溧阳市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年6月28日 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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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
 

为坚决遏制和有效防范辖区通航航道船舶碰撞跨河桥梁事

故发生，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、国家铁路局综合司、国铁集

团办公厅关于印发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交办水〔2020〕69号）、《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

省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交执法

〔2021〕1号）、《常州市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

（常政办发〔2021〕31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从即日起至2022年12月

在全市辖区通航航道开展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动。 

一、整治目标 

为进一步提升辖区通航航道桥区水域通航环境，有效防范船

舶碰撞桥梁事故发生，按照各负其责、科学评估、防治结合、综

合施策的原则，全面排查和治理辖区通航航道跨河桥梁通航安全

风险隐患。通过整治行动，进一步健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，完善

桥区标志标识，提升桥梁防撞能力，规范桥区水域船舶航行秩序，

提高航道通航保障能力，保障辖区通航航道跨河桥梁安全和船舶

航行安全。 

二、整治范围 

本次整治范围是已交付使用并投入运行的跨越辖区通航航

道的各类桥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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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开展桥梁通航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

由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水

利局等有关部门及所在镇（街道）开展辖区桥梁通航安全风险隐

患自查、评估和治理工作。一要督促桥梁管养单位开展桥梁通航

安全风险隐患自查（自查要点见附件2）；二要督促桥梁管养单

位根据自查结论开展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（评

估要点见附件3）；三要督促桥梁管养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桥

梁通航安全隐患治理，重点整治桥梁标志标识设置维护不到位、

通航净空尺度不足、未按照要求设置维护防撞设施、抗撞性能不

足等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利局、市财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

事处）） 

（二）开展桥区水域航道安全和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

治理 

开展桥区水域航道安全和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，重点

整治航道维护尺度不足、航标缺失或功能失常、桥区水域船舶淌

航、掉头、横越、违规追越、不安规定航路航行、船舶超高航行

等问题或行为。按照航道养护规定和技术规范加强桥区航道维护

管理，加大对桥区水域的巡航检查和动态管控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交通运输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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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和安全责任体系 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和有关责任单位要积极构

建防范船舶碰撞桥梁的长效管理机制，实现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

患的常态化、长效化。推动落实航运企业、桥梁管养单位的安全

主体责任，通过媒体大力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宣传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利局、

市财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） 

四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1年6月） 

为了切实做好本次专项整治行动，成立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

组，下设办公室（市交通运输局）。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

事处）和有关责任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，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

实施方案，2021年6月30日前将整治实施方案、动员部署情况以

及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名单（附件1）报专项整治行动办公室（联

系人：周涛；电话：0519-87268179；邮箱：79855921@qq.com）。 

（二）隐患排查阶段（2021年7月-2021年9月） 

对辖区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，做到“谁检查、谁

负责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，按照“一桥一档”要求建立辖区桥梁

档案，扎实推进桥梁管养单位自查、第三方综合评估、管理部门

检查等工作。 

请于2021年9月15日前将《桥梁通航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

表》（附件4）报专项整治行动办公室（联系人：周涛；电话：

mailto:7985592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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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19-87268179；邮箱：79855921@qq.com）。 

（三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1年10月-2022年10月） 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和有关责任单位及时组织

开展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治理。对存在桥梁安全风险隐患的，督促

协调桥梁管养单位尽快开展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治理，制定实施计

划并组织实施。同时要明确专门人员，跟踪整改结果，将登记在

册的隐患，逐项整改，销号落实，确保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，

对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完成整改的要逐个说明原因，并明确具体整

改的时间，落实安全防护。各类桥梁应于2021年10月底前完成桥

梁标志标识完善，2022年10月底前完成防撞设施或加固改造、加

装主动预警装置等整改工作。 

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2年11月-2022年12月） 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和有关责任单位认真总

结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情况，建立健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的

长效机制，实现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的常态化、长效化。 

请于2022年12月10日前将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和《桥梁

通航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情况表》（附件5）报专项整治行

动办公室（联系人：周涛；电话：0519-87268179；邮箱：

79855921@qq.com）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

府（办事处）和有关责任单位要充分认识上跨航道桥梁安全的重

mailto:79855921@qq.com
mailto:7985592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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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性，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、安全意识、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，

增强做好船舶碰撞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

感，认真落实我市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，

扎实开展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。 

（二）压实责任，合力推进隐患整改。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

责任分工，建立桥梁通航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台账，落实资金

保障，对排查出来的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要逐一整改销号，确保辖

区桥梁安全隐患得到全面有效治理。 

（三）强化督查，确保整治取得实效。专项整治行动办公室

将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度和实施效果进行督查指导，建立定

期会办通报制度，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。 

 

附件：1．各镇（街道）、部门单位联络员名单表 

   2．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要点 

   3．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要点 

   4．桥梁通航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表 

   5．桥梁通航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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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各镇（街道）、部门单位联络员名单表 
单位名称 分管领导 联系电话 联络员 联系电话 邮箱 备注 

市交通运输局      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

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

市水利局       

市财政局       

溧城街道       

昆仑街道       

古县街道       

上兴镇       

竹箦镇       

社渚镇       

别桥镇       

南渡镇       

戴埠镇       

天目湖镇       

上黄镇       

埭头镇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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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桥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要点 
 

桥梁管养单位对桥梁标志标识、净空尺度、防撞设施、抗撞

性能情况开展自查，结合港航管养单位、交通执法机构通报的意

见建议，提出自查结论。 

一、自查内容 

（一）标志标识 

按相关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，核查桥梁航标、警示标志设置

情况。 

（二）通航净空尺度 

根据通航净空尺度最小值，核查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实际值是

否满足最小值要求。通航净空尺度最小值可根据《内河通航标准》

等相关标准和文件中关于水上过河建筑物通航代表船型、船队确

定，桥区通航环境复杂的应按上述标准要求适当加大。 

（三）桥梁防撞设施 

对照桥梁设计文件、通航批复文件等要求，核查实际设置的

防撞设施是否满足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要求。 

（四）桥梁抗撞性能 

按船舶吨级初步核查桥梁抗撞性能。按照桥梁设计文件、通

航批复文件等确定的防撞船舶吨级（无相关文件的老旧桥梁按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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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时考虑的防撞船舶吨级），是否满足区段通航代表船型要求。 

区段通航代表船型、船队的主尺度，应当符合《江苏省内河

辖区通航航道通航管理规定》（省交通运输厅苏交规（2015）3号

文发布）等要求。 

对一孔跨过通航水域或一跨过河的桥梁，主要自查桥梁标志

标识、通航净高和涉水桥墩的抗撞性能。 

二、自查结论 

提出桥梁标志标识、净空尺度、防撞设施、抗撞性能等方面

的问题清单及整改意见。对存在通航净空尺度不满足区段通航代

表船型要求、未按设计要求设置防撞设施、抗撞性能不足等问题

的桥梁，要进一步开展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。 

桥梁管养单位要将自查结论，分别报送属地交通运输部门、

交通执法机构、桥梁所属主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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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

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评估要点 
 

桥梁管养单位委托相关专业单位综合分析桥区水域航道条

件、通航环境和桥梁抗撞性能，提出综合评估报告。 

一、基础调查 

（一）桥梁情况 

调查收集桥梁类型、孔跨式样、所在线路等级、通航技术参

数批复、桥跨布置、通航孔桥跨式样和桥墩式样及数量、桥梁防

撞设施、桥梁标志标识配布、基础类型和冲刷等情况。调查收集

桥梁及防撞设施设计图纸和检测资料。 

（二）航道情况 

调查收集气象条件、航道设计和维护尺度、相关测图、航道

通航条件、相邻涉水设施及周围环境、水上航标配布、不同时期

（低水位、高水位期等）水位（潮位）变化、水流流速流向、航

道规划、港口现状及规划和航运发展等情况。港航管养单位配合

提供相关材料。 

（三）船舶情况 

调查收集桥梁所在河段船舶类型、吨位、装载情况、流量、

AIS轨迹、过桥航速、船型尺度、船舶碰撞桥梁事故及险情等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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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交通执法机构配合提供相关材料。 

二、通航安全风险评估 

（一）航道条件分析 

1．桥区航道条件分析。评估航道顺直程度、水流横向和纵

向流速、桥轴线法线方向与航道水流流向交角等对通航安全的影

响。 

2．通航净空尺度复核。按照相关通航标准计算桥梁通航净

高和净宽要求，与实际通航净空尺度比对。 

3．涉水桥墩通航影响分析。分析桥墩布置对航道、船舶通

航安全的影响。 

（二）通航环境分析 

1．船舶交通流分析。分析不同年份和洪中枯期，通过桥梁

所在河段的船舶日均流量，兼顾考虑船舶上下行、不同船舶类型、

不同吨位的船舶数量，适当考虑“十四五”期的发展趋势。 

2．船舶通航秩序。根据桥梁所在河段船舶AIS轨迹、航路交

汇等情况，分析桥区通航安全的适应性。 

3．相邻设施影响分析。分析桥区水域港口、码头、渡线、

锚地等相邻设施对桥区通航安全的影响。 

4．船桥碰撞历史事故险情分析。分析近5年桥区水域发生的

船桥碰撞事故及险情，包括事故数量、损伤程度、伤亡人数、事

故原因、碰撞位置以及后续采取的处置措施，险情数量、原因及

处置情况，查找存在的安全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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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抗撞性能验算 

（一）确定抗撞性能标准 

公路桥梁参照《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》中桥梁船撞作用设

防水准、桥梁结构抗船撞性能等级、桥梁构件抗船撞性能等级的

确定方法综合确定抗撞性能标准，铁路、城市、管道等其他桥梁

可参照相应的技术规范或《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》确定。 

（二）确定设防代表船型 

公路桥梁按照《内河通航标准》《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》

等，结合桥区河段实际通航情况、区段通航代表船型和桥梁预期

寿命，确定具体桥梁的设防代表船型。铁路、城市、管道等其他

桥梁可按照本行业相应技术规范或参照上述相关技术规范确定。 

（三）验算抗撞性能 

公路桥梁按照《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》相关方法验算，铁

路、城市、管道等其他桥梁可参照相应的技术规范或《公路桥梁

抗撞设计规范》相关方法验算。 

四、评估结论 

根据桥梁通航安全风险及抗撞性能综合分析，因桥施策，针

对不同情况选取改善桥区航道条件、加强通航安全管理、加装主

动预警装置、设置防撞设施、加固桥墩、改造桥梁等相应措施，

提出桥梁防撞能力提升方案。 

抗撞性能不满足要求的桥梁，应优先采取设置防撞设施、加

固或改造桥梁等方式提升抗撞性能，难以设置防撞设施、加固或

改造的桥梁，应加装主动预警装置，并由各有关部门加强现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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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防撞设施需统筹考虑对桥梁自身和船舶安全的保护。 

通航净空尺度不足的桥梁，应加装主动预警装置，并由各有

关部门加强现场管理。 

桥区航道维护尺度不达标的，应加强航道巡查，加大疏浚力

度，仍不能达标的，应实施航道整治工程。 

桥区水域通航环境复杂的，应加强现场巡航检查和通航秩序

监管，并加强桥梁警示标志、桥涵标志的设置和管理，完善周边

水域导助航设施，以便于船舶保持正确航道航行。 

五、评估要求 

（一）评估单位 

综合评估中涉及航道、水上交通安全方面的内容应委托具备

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能力的专业单位开展，涉及桥梁抗撞性能

验算及提升的内容应委托具备相应桥梁设计资质的单位开展。 

（二）评估报告咨询评审 

综合评估报告由桥梁管养单位委托具备相应桥梁设计资质

的单位牵头提出，由桥梁管养单位组织相关行业专家进行咨询评

审，邀请相关交通运输部门、港航管养单位、交通执法机构、桥

梁所属主管部门参加。评审意见作为综合评估结论，桥梁管养单

位据此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治理。 

（三）报送要求 

桥梁管养单位要将综合评估情况，分别报送属地交通运输部

门、交通执法机构、桥梁所属主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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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

桥梁通航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表 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序号 
桥梁

名称 

桥梁管养单位

（所有者、经营

者或管理者） 

桥梁类

型① 

桥梁建

设年份 

所在航道及

航段 

通航净空高

度/宽度② 

桥梁防撞设施、

标志标识是否需

设置及实际情况

③ 

桥区水域的

导 助 航 设

施、标志标

识是否需设

置及实际情

况④ 

桥 梁 抗 撞

性 能 是 否

符合要求 

自查、评估或检

查发现的安全隐

患⑤ 

隐患已通报的

主管部门或有

关单位 

备注 

1 

市府

东路

大桥 

宿迁市城市建设

公司 

城市道

路桥 
2005 

京杭运河宿

迁城区段 

主孔7/120；

副孔7/100。 

主孔有导助航设

施、警示标志、

防撞桩；副孔没

有防撞设施。 

无 
副 孔 没 有

防撞能力 

①桥梁副孔没有

防撞设施；②桥

涵标缺失。 

宿迁市住建局

和城市建设公

司；宿迁市交通

运输局。 

填写示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说明：①填写桥梁的类型：铁路桥、高速公路桥、普通公路桥、公路铁路两用桥、城市道路桥、其他桥梁；②填写桥梁主孔和副孔的通航净空高度、宽度；③填写桥梁主孔和副

孔的防撞设施、标志标识情况，是否符合要求；④填写桥区水域导助航设施、标志标识情况，是否符合要求；⑤填写桥梁管养单位自查或相关管理部门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。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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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 

桥梁通航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情况表 
 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序号 
桥梁

名称 

桥梁管养单位

（所有者、经营

者或管理者） 

桥梁类

型① 

桥梁建

设年份 

所在航道

及航段 

通航净空高

度/宽度② 

桥梁防撞设施、

标志标识是否需

设置及实际情况

③ 

桥区水域的

导助航设

施、标志标

识是否需设

置及实际情

况④ 

桥梁抗撞

性能是否

符合要求 

自查、评估或检

查发现的安全

隐患⑤ 

安全隐患治

理的部门或

单位 

安全隐患

治理情况

⑥ 

1 

市 府

东 路

大桥 

宿迁市城市建设

公司 

城市道

路桥 
2005 

京杭运河

宿迁城区

段 

主孔7/120；

副孔7/100。 

主孔有导助航设

施、警示标志、

防撞桩；副孔没

有防撞设施。 

无 
副 孔 没 有

防撞能力 

①桥梁副孔没

有防撞设施；②

桥涵标缺失。 

宿迁市城市

建设公司 

①已设置

桥梁副孔

防撞设施；

②已设置

桥涵标。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说明：①填写桥梁的类型：铁路桥、高速公路桥、普通公路桥、公路铁路两用桥、城市道路桥、其他桥梁；②填写桥梁主孔和副孔的通航净空高度、宽度；③填写桥梁主孔和副

孔的防撞设施、标志标识情况，是否符合要求；④填写桥区水域导助航设施、标志标识情况，是否符合要求；⑤填写桥梁管养单位自查或相关管理部门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；⑥

包括但不限于：加装主动预警装置、设置防撞设施、加固桥墩、改造桥梁、提升防撞能力、改善桥区航道条件、加强通航安全管理等措施。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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